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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 议论风生

禁酒无需单设“禁酒办”
政府监察部门本来就有查处公务人员工作期间饮酒的职能，只要通过完善制度，

将这一职能更明确，同时给予监察部门履职以充分的保障，也就足矣。

■ 第三只眼

死刑复核应公开透明
死刑案件的复核不应当是个神秘的过程，杀一个人与不杀一个人，都需要靠充分

的说理获得公众对司法裁决的尊重。

【“围观”骆家辉】

你知道吗？相比我
国对官员出差住宿标准
的规定（套房600元、标准
房300元），骆家辉在博鳌
的住宿费不是低了、而是
高了。区别只在于：骆家
辉如果超出规定，一定不
能报销；而我们的官员一
定不会自掏腰包。因此：
没有监督、追责机制，再
多的制度也只能是摆设。

——陈利浩（企业家）

有人说骆家辉大使
来中国是为了“展现美国
政府的廉洁，亲民和务实
的作风”，说这话的人真
是要闹国际笑话了。拿
这个观点去问华尔街抗
议的民众，估计会被口水
淹死吧？骆家辉的私德
确实值得学习，但也无需
过分夸大。而且那样会
令骆大使的洁身自好变
了味道。

——梅雨堂（媒体人）

对于失败和风险的积
极心态，是硅谷文化重要
一面。一个创业者失败
了，在硅谷最常见反应是：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经
验！你下一个公司想做什
么？”这种文化非常宝贵。
中关村创业氛围很浓，但
对于失败与风险有这么宽
容与乐观吗？——如果没
有，让我们积极推崇这种
文化，使创业者更无后顾
之忧、更加一往无前！

——徐小平（企业家）

“国内航油附加费上
调十元”其实这种问题，不
用讨论。因为已经上涨
了，这些消息只是个通
知。是告诫大家有这么一
件事，不争论即结论。
——艾窝窝320（媒体人）

栏目主持：武云溥

网站请做好
“门前三包”

进入中国不足二十年
的商用互联网，在获得了爆
炸式发展的同时，也走到了
十字路口。能不能在未来
日子里可持续的发展，重要
的决定因素之一，是看它能
不能有足够的自净能力，或
者说自我约束的能力。

截至 2011 年底，中国有
将近 230万个网站。正是这
些网站编织起了中国的互联
网，支撑起了中国的互联网
事业。它们的行为模式，也
决定着中国互联网的未来。

就绝大多数网站的情况
而言，它们是企业，还是网络
世界信息传播的平台、渠道
和第一道关口。所以网络的
主办者注定无法逃脱对这一
公共空间负有的责任。

回顾以往多起网络谣
言升温发酵的过程，恰恰也
正是一些网站辜负了公众
信任，对信息是否真实、是
否合法、是否符合社会公德
完全不加考虑，从而为谣言
的流布推波助澜，最终造成
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更有
一些网站，成为谣言背后的

“推手”，其恶劣程度比造谣
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近日，与一些网上造谣
者被依法拘留同时，一批传谣
网站被依法查处，这对于互联
网行业是一个警示：打击网络
谣言，网站有守土之责。

守土有责，就是谁办网
谁负责，管好你那一亩三分
地，做好“门前三包”。遵守
法律法规，遵循公德良俗，
承担社会责任，兼顾两个效
益。每家网站都做到了守
土有责，则谣言裹足难行，
网络净化有望。

爱惜互联网的人们，爱
这个社会的人们，是该我们
负起责任的时候了。

□京平
（本文转载自《北京日报》）

日前，河南省商丘市宁
陵县设立“禁止午间饮酒办
公室”引发争议，据调查，宁
陵县“禁酒办”其实是“商丘
市严禁工作日午间饮酒办
公室”的一个分支。商丘官
方回应说，“禁酒办”由行政
效能监察中心工作人员兼
任，并没有增加人员编制。

为推动某一任务的完
成，地方政府以办公室、委
员会、领导小组等名义，大
量设置临时机构，早已成了
惯例。而看这些临时机构
的招牌，堪称一个比一个雷
人，如空饷办（清理吃“空
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禁操办（禁止红白喜事大操

大办办公室）、马上办（马上
就办办公室）等。

在地方政府管理中，例
如午间禁酒这样的问题，确
实应该认真解决，但有必要
专门设立一个办公室吗？
政府部门职能的设置，其实
已非常完善，什么人管什么
事，对应得很清楚，用不着
叠床架屋再乱设机构。各
种“办”除了能竖块牌子，制
造一下声势，显示官员的政
绩之外，根本难以形成长效
的治理机制。

其 实 ，就 午 间 禁 酒 这
件 事 来 说 ，办 法 不 止 一
途。例如，如果能对公务招
待费从严管理和控制，政府

部 门 又 能 靠 什 么 大 吃 大
喝？商丘市既然有决心禁
酒，不妨将公务招待费明晰
写入预算，由人大代表把
关，同时强制公布各个部
门招待费清单，接受公众
监督。如此透明化的“禁
酒”，显然可靠得多。

再如，对公务员禁酒不
妨“零容忍”，通过完善制度
进行铁腕治理，如发现违规
者，立刻处分，包括直接领
导、主要领导，如发现有隐
瞒包庇，相关领导撤职，同
时相关人员的处理详情应
公之于众。

此外，还可以鼓励民众
监督，设置举报电话，对于

民众举报公务人员工作期
间饮酒的，一经查实，就给
予重奖。

可见，政府监察部门本
来就有查处公务人员工作
期间饮酒的职能，只要通过
完善制度，将这一职能更明
确，同时给予监察部门履职
以充分的保障，也就足矣。

雷人“禁酒办”的横空
出世，再次暴露政府临时机
构之乱，不能再继续陷入膨
胀——削减——膨胀的恶
性循环了，惟有将政府机构
编制法律化，将临时机构设
置权上收人大，才能彻底终
结以“办”治政乱象。

□新京报评论员 于平

据法治周末报道，最高
法院日前对安徽芜湖的一起
杀人案的死刑判决作出了不
核准死刑的裁定，不核准的
理由是“部分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将案件发回重审。

但最高法院并没有过多
的解释这个理由的依据，这
让包括被害人家属在内的很
多人都对什么是“部分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感到困惑。

这个案件暴露出死刑
复核程序运行不透明的问
题。刑事诉讼法设置死刑
复核程序并由最高法院负

责的立法目的在于慎重地
适用死刑，体现的是对人生
命的尊重，但“看不见”的死
刑复核程序会影响这一程
序的制度价值。

比如此案，最高法院的不
核准理由过于原则，缺乏对事
实和法律的细致说理。这无疑
加剧了关注此案的人尤其是被
害人家属对司法的不信任。

全国人大刚刚修改的刑
事诉讼法已经提供了死刑复
核程序逐步去神秘化的契机。

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
最高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

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
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
师的意见。在复核死刑案
件过程中，最高检察院可以
向最高法院提出意见。最
高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
果通报最高检察院。

法律已经对最高法院
死刑复核程序给出了具体
要求，建议最高法院在公布
复核结果的同时公布复核
中的更多细节，比如讯问被
告人的情况、辩护律师的意
见是什么、最高检察院的意
见是什么。

死刑涉及国家对公民
生杀大权的运用，死刑复核
程序无疑是对死刑是否准
确适用最终的防线，这道防
线如何发挥了作用，应当让
公众看得见，这既是民众对
司法知情权的需要，也是民
众对司法监督的需要。

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
改刑法时取消了13个死刑罪
名，在死刑制度改革上迈出
了第一步，期待有关方面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实现
死刑复核程序的公开透明。

□杨华云（媒体人）


